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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粤 08 民终 4778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住所

地：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南 6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08943768583。

负责人：曾志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慧，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中梓，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惠琴。系受害人冼素红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木荣。系受害人冼素红的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轩。系受害人冼素红的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娴。

以上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和成。

被上诉人韩惠琴、陈志轩、陈志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木荣，本案被

上诉人之一。

原审被告：蔡堪春。

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城 75 街区北约商厦 7 层 05 单元、13 单元、15 单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579725819W。

负责人：邓少琳，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韩惠琴、陈

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原审被告蔡堪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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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

0823 民初 2256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立案受

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

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慧、陈木荣及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

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和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堪春、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

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 0823 民初 2256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

赔偿被上诉人 125530.62 元。(不服原审判决金额为 874469.38 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仅对死者冼素红

第一次在遂溪县中医院住院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二次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住院及第三次在遂溪县人民医院产生的住院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1、对比死者

冼素红三次住院的疾病诊断及结合交通事故致伤为外力致伤可以知道，死者冼素

红应交通事故受损仅仅为搓擦伤，极其轻微，第二次及第三次的住院与交通事故

无因果关系。本次事故发生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而死者冼素红受伤轻微，为挫

擦伤，事故发生后 2 日(如受伤严重应事故发生当日立即就医进行抢救)到湛江市

遂溪中医院住院治疗 13 天，于 2019 年 5 月 7 日住院。经医生诊断为：1、全身多

处软组织挫伤。经过第一次住院 13 天，死者冼素红因交通事故的伤情已经得到全

部治愈。因第一次住院行ＣＴ检查发现鞍区占位，死者冼素红第一次出院后 3天

(证明经过第一次住院后已经治愈)，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住院治疗，主诉“双眼视力下降 2年”，治疗 12 天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出院。

出院诊断：1、鞍区占位：巨大动脉瘤；2、右侧颈内动脉床突上段动脉瘤(均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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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疾病，交通事故外伤致伤不可能碰撞出肿瘤)；3、肺炎；4、××表面抗原携带

者；5、高钠血症；6、中毒盆血；7、血小板减少；8、低蛋白血症；9、低钾血

症；10、双侧筛窦炎症；11、右中肺内小结节；12、主动脉的粥样硬化；13、Ｔ

波改变。通过医生的诊断及治疗经过，可以明确死者冼素红第二次住院完全是治

疗其自身疾病——颅咽管瘤。2019 年 5 月 22 日，死者已经呈现昏迷状态，放弃治

疗向下级医院住院，要求出院，到遂溪县人民医院住院，后于 2019 年 6 月 8 日因

颅咽管瘤合并出血死亡。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撤回对冼素红医疗费合理性及

对冼素红死亡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视为“上诉人放弃

抗辩对权利”的推断完全不具有合理性，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举证规则重新予以认

定，被上诉人没有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效果。如前述第一

点，上诉人已经在答辩状中抗辩对死者冼素红第二次及第三次住院为自身疾病产

生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医疗费、住院费用清单、病

历等证据，但是该证据根本无法显示与本案交通事故致伤存在关联性：第一，对

比死者冼素红三次住院的入院情况、疾病诊断及出院记录可以知道，第二次、第

三次的住院治疗的疾病明显与交通事故无关，为治疗自身疾病。第二，对比死者

冼素红三次住院的医疗费报销情况可知，第一次住院为交通事故以外受伤，社保

部门不予以报销，需要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但第二次和第三次住院为治疗自

身疾病情况，社保部门认为与交通事故致伤无关，均按照社保报销的标准予以报

销。第三，庭审中经法庭释明，被上诉人一直都没有提出对死者冼素红第二次、

第三次住院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二次、

第三次病历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与本次事故等关联性，且是不连续的住院，不排

除死者冼素红出院后意外受伤。故被上诉人对死者冼素红第二次、第三次住院产

生的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死者冼素红第一次在遂溪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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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产生的损失为交通事故导致的，其余第二次、第三次住院为自身疾病产生的

损失，上诉人仅对第一次住院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如下：1)遂溪县中医院医疗费 7739.8 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 1300 元，按 100 元

／天计算，以住院天数 13 天为限。3)护理费 1950 元，按 150 元／天计算，以住

院天数 13 天为限。4)营养费 260 元，按 20 元／天计算，以住院天数 13 天为限。

5)交通费 390 元，按 30 元／天计算，以住院天数 13 天为限。6)误工费 2226.8

元，按照 62521 元／年计算，以住院天数 13 天为限。以上个项目合计 13866.6

元。二、一审判决认定死者冼素红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误

工、交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当，应按照鉴定意见书损失参与度 21%计算残

疾赔偿金，具体理由如下：1、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冼素红本次交通事故所

致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伤为次要因素(外伤参与度拟为

21%-40%)合理合法，应予以彩信。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人员

及鉴定资格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标准合理，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应

予以彩信。结合冼素红因颅咽管瘤合并出血死亡，应按照最低的外伤参与度 21%计

算与死亡有关的赔偿项目。三、一审法院实质上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

下案例 24 号作为本案判决的参考依据不当。1、冼素红自身患有颅咽管瘤疾病，

并非个人体质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下案例 24 号不适用于本案。根据鉴

定意见书记录冼素红“(1)颅咽管瘤并出血，并因此行手术治疗；(2)经手术证实

颅咽管瘤系右侧内动脉巨大动脉瘤，该动脉瘤位于鞍区；(3)鞍区的解剖学位属颅

底部，手术复杂难度大、风险高，冼素红术中出现大出血、止血难，术后出现瞳

孔散大、脑积水、颅内压持续升高、昏迷状等等，最终多器官功能障碍抢救无效

死亡”显然，鉴定意见书明确指出被上诉人冼素红自身患有颅咽管瘤疾病是自身

疾病的，与其个人体质状况无关。2、冼素红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其自身疾病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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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致伤两个原因力作用下导致的。冼素红死亡的损害后果是由于交通事故可能

致使其自身疾病基础上再次加重损伤所形成，交通事故钝性损伤与自身疾病并

存，两者兼而有之，独立存在不可能造成后果。因此本案有必要进行损失参与度

的评定，需要界定冼素红自身疾病与外伤致伤的原因力大小，作为计算死亡赔偿

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依据。综

上所述，被上诉人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

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 231664.02 元【(962360＋63800＋7000＋70000)ｘ

21%】。故上诉人经须承担 125530.62 元(13866.6 元＋231664.02 元-120000 元)的

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鉴定申请。

被上诉人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辩称，本案经过一审开庭，一审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上级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蔡堪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经本院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

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人寿财险佛

山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向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支付保险赔偿

金 120000 元；⒉判令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韩惠琴、陈木

荣、陈志轩、陈志娴支付保险赔偿金 1000000 元；⒊判令蔡堪春向韩惠琴、陈木

荣、陈志轩、陈志娴赔偿 242432.82 元；⒋本案诉讼费由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

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蔡堪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2019 年 4 月 22 日 17 时 50 分，蔡堪春驾驶粤ＧＡ

××××号小型轿车沿遂溪县遂城镇新园街从雷强大厦往药材公司方向行驶，行

至与中山路十横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路段时，与从右方道路驶入路口由冼素红驾驶

的超标二轮电动车相碰，造成冼素红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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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 440823120190000491 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蔡堪春驾车行经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且四向路口均有建筑物遮挡视线

不良的十字交叉路口时不按规定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其过错行为是造成

事故的直接原因，蔡堪春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冼素红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

发生后，冼素红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被送到遂溪县中医院住院治疗至 5 月 7 日，

共住院治疗 14 天，用去住院医疗费 7739.8 元。2019 年 5 月 10 日，冼素红转到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至 5 月 22 日，共住院治疗 13 天，用去住院治

疗费 358768.25 元(其中医疗统筹支出 192408.91 元，个人缴费 166359.34 元)。

2019 年 5 月 22 日，冼素红被转到遂溪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6月 8日，共 18 天，

经治疗无效后死亡，用去住院治疗费 148600.1 元(其中医疗统筹支出 124885.02

元，个人缴费 23715.08 元)。冼素红住院期间由陈木荣护理。冼素红于 1969 年 11

月 1 日出生，死亡时年满 49 周岁。冼素红与陈木荣先后于 1996 年 6 月 11 日、

1999 年 3 月 5 日生育陈志轩、陈志娴。韩惠琴于 1928 年 9 月 10 日出生，共生育

大儿子冼华文、二儿子冼华才、大女儿冼权及二女儿冼素红。受害人冼素红属非

农业家庭户口性质。受害人冼素红治疗期间，蔡堪春已赔偿 1000 元。二、根据韩

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

心对冼素红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其死亡的因果关系、损伤参与度进行司法鉴

定。2021 年 6 月 29 日，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韩江司鉴［2021］病鉴字第

2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冼素红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

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伤为次要因素(外伤参与程度拟为 21%-

40%)。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用去鉴定费 3300 元。三、蔡堪春属粤Ｇ

Ａ××××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系粤ＧＡ××××号小型

轿车交强险的承保人，赔偿责任限额为 122000 元(其中伤残死亡赔偿限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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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 元、医疗费赔偿限额为 10000 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 元)。蔡堪春

为粤ＧＡ××××号小型轿车向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赔偿责任限额为 1000000 元，商业第三者保险购买不计免赔险种。本次事故发生

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有效期限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遂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作出的第 440823120190000491 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

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蔡堪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应承

担事故造成受害人冼素红死亡而产生合理合法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冼素

红在事故中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

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

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

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

规定，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均属受害人冼素红的近亲属和第一顺序

继承人，应由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依法对赔偿义务人赔偿的合法合

理的损失款享有继承权利。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要求人寿财险佛山

支公司、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蔡堪春赔偿各项损失的合法合理部分，一审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合法合理的损失：1.关于医疗

费：受害人冼素红受伤后分别被送到遂溪县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遂

溪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分别用去医疗费 7739.8 元、166359.34 元和 23715.08

元。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提供《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住院费

用清单》、《出院费用清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关于住院伙

食补助费：参照《广东省 2020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广东省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广东地区住院伙食补助可按 100 元／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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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受害人冼素红受伤后住院治疗 45 天，故受害人冼素红合理的住院伙食补助费

应为 4500 元(100 元／天×45 天)，现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仅主张

4300 元，一审法院予以准许。3.关于误工费：冼素红属非农业家庭户口性质，庭

审中，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未能提供冼素红事故发生前从事的职

业、工资收入等具有固定收入的情况，参照《广东省 2020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

标准》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规定，故冼素

红住院期间的误工费可参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的

标准计算，即 62521／年。冼素红住院治疗 45 天，其误工费应为 7708.07 元

(62521 元／年÷365 天×45 天)，现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仅主张

5668.6 元，一审法院予以准许。4.关于护理费：冼素红住院治疗 45 天，由其丈夫

护理，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受害人冼素

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应按 150 元／天／人的标准计算，故受害人冼素红的护理费

应为 6750 元(150 元／天／人×45 天×1人)，现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

娴仅主张 6450 元，一审法院予以准许。5.关于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冼素红的住院

天数、伤情及亲属的往返等实际情况，参照《广东省 2020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

标准》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韩惠琴、陈木

荣、陈志轩、陈志娴的交通费酌情每天按 30 元计算，故韩惠琴、陈木荣、陈志

轩、陈志娴主张的交通费应为 1350 元(30 元／天×45 天)，对韩惠琴、陈木荣、

陈志轩、陈志娴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关于死亡赔偿金：受害人冼素红死

亡时为 49 周岁、冼素红属非农业家庭户口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广东省 2020 年度

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118 元／年的标准计算二十年，即 962360 元(48118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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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7.关于丧葬费：参照《广东省 2020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按

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而 2019 年

受诉法院所在地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27600 元／年，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

陈志娴主张的丧葬费应为 63800 元(127600 元／年÷12 月×6)。8.关于处理丧事

误工、交通等费用 7000 元；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没有向一审法院提

供该费用的实际损失依据，但根据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及其亲属为

受害人冼素红办理丧葬事宜及相关人员的误工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认

定。9.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冼素红死亡，人寿财险佛

山支公司、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蔡堪春除应赔偿相应的死亡赔偿金外，还应赔

偿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侵权

人、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受害人冼素红在事故中不承担责任，韩惠

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主张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

蔡堪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00 元，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认定。10.关于被扶养人

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

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

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

计算”的规定，冼素红死亡时，韩惠琴 90 周岁，韩惠琴生育四个子女，参照《广

东省 2020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34424 元／年，韩惠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 43030 元(34424 元／年×5年÷4

人)，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韩惠琴、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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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陈志轩、陈志娴上述十项合法合理的损失共 1361772.82 元。蔡堪春属粤ＧＡ

××××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系粤ＧＡ××××号小型轿

车交强险的承保人。蔡堪春为粤ＧＡ××××号小型轿车向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

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商业第三者保险购买不计免赔险种。本次事故发生在

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有效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的规定，蔡堪春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合

理合法的损失，应由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为 10000 元范

围内对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损失项目中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 110000 元范围内对韩惠琴、陈木荣、

陈志轩、陈志娴损失项目中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承担直接赔偿责

任。超出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死亡赔偿限额的，应由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在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对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尚有不足部分，应由蔡堪春承担赔偿责任。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

娴合法合理的损失共 1361772.82 元，应由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在交强险 10000 元

范围内对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损失项目中的医疗费 197814.22 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 4300 元合计共 202114.22 元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尚余赔偿不足部

分为 192114.22 元(202114.22 元-10000 元)由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在死亡赔偿限额中 110000 元的范围内对韩惠琴、陈

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损失项目中的误工费 5668.6 元、护理费 6450 元、交通费

1350 元、死亡赔偿金 962360 元、丧葬费 63800 元、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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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00 元(该款由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在交强险内优先予

以赔偿)和被扶养人生活费 43030 元，共计 1159658.6 元，先由人寿财险佛山支公

司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尚余赔偿不足部分为 1049658.6

元(1159658.6 元-110000 元)，由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综上，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向韩惠琴、陈木荣、

陈志轩、陈志娴赔偿 120000 元(10000 元＋110000 元)；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应在

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向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赔偿 1241772.82 元

(192114.22 元＋1049658.6 元)；因蔡堪春购买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的商业三者险

限额为 100 万元，故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的不足部分

241772.82 元(1241772.82 元-1000000 元)，依法应由蔡堪春承担赔偿责任。蔡堪

春已赔偿 1000 元给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依法予以冲减，冲减后，

蔡堪春尚应向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赔偿 240772.82 元(241772.82 元-

1000 元)。关于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提出“我方认为受害人的外伤与死亡后果参与

程度应当按鉴定结果最低值 21%核定为宜”的辩称意见。经查，广东韩江司法鉴定

中心作出韩江司鉴［2021］病鉴字第 2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为：

被鉴定人冼素红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

伤为次要因素(外伤参与程度拟为 21%-4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

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受害人冼素红的死亡不排除受到自身

疾病的影响，但自身疾病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过错、自身疾病的存在并

不导致引起交通事故，并不属于交通事故上的过错。故人寿财险佛山支公司该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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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我方

仅对冼素红第一次住院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其第二次、第三次住院损失不承担

赔偿责任”及“原告的损失应按照事故外伤的参与度 21%予以核定”的辩称意见。

经查，在诉讼期间，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申请对冼素红医疗费合理性及对冼素红

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亦依法准许了人

保财险湛江分公司的申请，但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放弃了司法鉴定，故应视人保

财险湛江分公司放弃抗辩的权利，因此，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辩称对冼素红第二

次、第三次的住院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没有依据。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

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韩江司鉴［2021］病鉴字第 2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

定意见认为：被鉴定人冼素红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

因果关系，外伤为次要因素(外伤参与程度拟为 21%-4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

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受害人冼素红的死亡不排

除受到自身疾病的影响，但自身疾病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过错、自身疾

病的存在并不导致引起交通事故，并不属于交通事故上的过错。故人保财险湛江

分公司上述辩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法律适

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

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

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

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民法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案交通事故的法律事实发生在 2019 年，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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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法规。综上所述，蔡堪春、人寿财

险佛山支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及质证的

权利。

一审法院判决：一、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在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向韩

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支付交通事故损失赔偿款 120000 元。二、限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支付交通事故损

失赔偿款 1000000 元。三、限蔡堪春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韩惠

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支付交通事故损失赔偿款 240772.82 元。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530.95

元，由蔡堪春负担。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已向一审法院预交案件受

理费 8530.95 元，蔡堪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韩惠琴、陈木

荣、陈志轩、陈志娴迳付 8530.95 元，一审法院不再作收退。司法鉴定费 3300

元，由蔡堪春负担。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已向鉴定机构缴纳司法鉴

定费 3300 元，蔡堪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韩惠琴、陈木荣、陈

志轩、陈志娴迳付 3300 元。

二审期间，各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

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

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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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上诉人没有

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并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冼素红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遂溪县人民医院住

院所产生的损失应否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2、原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交

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

1、冼素红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遂溪县人民医院住院所产生的损失应否

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

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

市分公司对冼素红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

任。根据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韩江司鉴[2021]病鉴字第 22 号鉴定意见

书，冼素红在遭受涉案交通事故外伤后诱发或加重了原有的病情，因此，冼素红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遂溪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与涉案交通事

故具有关联性和必要性。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已提交了冼素红住院

治疗期间的病历、医疗费收费票据、诊断证明书等，证明冼素红因本次交通事故

发生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对

冼素红治疗的合理性、必要性有异议，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应由其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提出冼素红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遂溪县人民医院住院产生的医疗费不应由其承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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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2、原审判决认定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交

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

首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委托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对冼素红因涉案交通

事故外伤与其死亡的因果关系及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作

出韩江司鉴[2021]病鉴字第 22 号鉴定意见书，评定冼素红因交通事故所致的外伤

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伤为次要因素，外伤参与度为 21%-40%。

冼素红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遭受外界钝性暴力作用较小，其自身在事故发生前已存

在右侧颈内动脉巨大动脉瘤，其最终的死亡原因亦为颅咽管瘤合并出血，即冼素

红的死亡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涉案交通事故导致的外伤为次要原因。

其次，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 24 号《荣宝英诉***、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具体案情不同，

指导案例 24 号中，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系受害人荣宝英在机动车碰撞后

倒地并引发骨折所致，荣宝英虽年事已高、骨质疏松，但若没有机动车的碰撞，

其骨质疏松并不会导致骨折的损害后果，其年老骨质疏松仅是与事故造成后果存

在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交通事故中，加害人的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应符合“无此行为，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生此种损

害”的相当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加害人的行为是导致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二者

之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冼素红事故后在湛江市遂溪县中医院就

诊的病历，其事故发生后导致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脑震荡，交通事故导致的外

伤伤情不算危重，侵权人蔡堪春的加害行为于普通人而言，通常不会导致死亡的

严重后果，也即蔡堪春的加害行为并不是导致冼素红死亡的直接原因，二者之间

并不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其自身的疾病才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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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根据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冼素红因涉案交通事故

所致的外伤与其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外伤为次要因素。综合审查

冼素红的病历材料和上述鉴定意见，从因果关系考虑，造成冼素红死亡的原因有

两部分，一是其自身疾病，二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对于冼素红死亡的结果存在

部分因果关系，该部分损害后果应由侵权人承担；冼素红自身疾病与死亡结果亦

存在部分因果关系，该部分损害结果不应由侵权人承担。原审判决未考虑冼素红

自身疾病对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参照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

心的鉴定意见，本院酌情认定涉案交通事故与冼素红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 40%的因

果关系，冼素红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与死亡相关的赔偿项目均应按照 40%的参与

度予以计算，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

交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应按照 40%的死亡参与度予以计算。上诉人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提出冼素红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交通等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照鉴定意见书的损

失参与度 21%计算的主张和抗辩，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丧葬

费本应按照参与度 40%计算，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

司对丧葬费未主张按照参与度计算，应视为其对自身合法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

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丧葬费不予调整。即冼素红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死亡赔

偿金为 384944 元(962360 元×40%)、被扶养人生活费 17212 元(43030 元×40%)、

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用 2800 元(7000 元×40%)、精神损害抚慰金 28000 元

(70000 元×40%)。

因此，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因冼素红死亡造成的损失包括：医

疗费 197814.22 元(7739.8 元+166359.34 元+23715.08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4300

元、误工费 5668.6 元、护理费 6450 元、交通费 1350 元、丧葬费 63800 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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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金为 384944 元、被扶养人生活费 17212 元、处理丧事误工、交通等费用 28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8000 元，合计 712338.82 元。因蔡堪春在涉案交通事故中

承担全部责任，冼素红无责任，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因冼素红死亡

造成的损失各分项均已超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则

应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韩

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 120000 元，超出部分 592338.82 元(712338.82

元-120000 元)，扣减蔡堪春已垫付的 1000 元，应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湛江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

591338.82 元(592338.82 元-1000 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

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尚未超出蔡堪春购买的商业三者险保额 100 万元，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蔡堪春无需再向韩惠

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

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 0823 民初 2256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

二、撤销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 0823 民初 2256 号民事判决第三

项；

三、变更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2020)粤 0823 民初 2256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为：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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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

591338.82 元；

四、驳回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8530.95 元，由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负担

4076.86 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负担 751.39 元，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负担 3702.70 元。司法鉴定费 3300

元，由韩惠琴、陈木荣、陈志轩、陈志娴负担 1577.04 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负担 290.66 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

市分公司负担 1432.3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2544.69 元，由韩惠琴、陈木荣、陈

志轩、陈志娴负担 9316.45 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负

担 3228.24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志清

审 判 员 杨伟玲

审 判 员 吴春蕾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麦国艳

书 记 员 沈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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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

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

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

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

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

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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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宝：（www.pkulaw.com）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

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

所有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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